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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法律热点问题

《分布式发电管理暂行办法》解读

2013 年 7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分布式发

电管理暂行办法》（发改能源[2013]1381 号，以下简

称“《暂行办法》”），并于 8 月 13 日向社会发布。

《暂行办法》的颁布，是国家首次以规章的形式对

分布式发电的诸多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此举对目前

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的分布式光伏发电是重大利好，

并且对我国未来分布式新能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 何谓分布式发电？

“分布式发电”的定义困扰了市场很久，在能源、电

力业界和政府监管部门各有不同的理解。《暂行办

法》第二条定义分布式发电，“是指在用户所在场地

或附近建设安装、运行方式以用户端自发自用为主、

多余电量上网，且在配电网系统平衡调节为特征的

发电设施或有电力输出的能量综合梯级利用多联供

设施”。《暂行办法》中的定义与 2011 年国家发改委

《分布式发电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无本质差别，

都较为客观地描述了分布式发电的两大特点：一是

所发电力以用户自用为主，而非类似于地面光伏电

站那样用于商业发电；二是多余电力能够上网销售，

卖给电网企业。

2. 适用的发电方式和领域

《暂行办法》适用的分布式发电方式包括：

(1) 总装机容量 5 万千瓦及以下的小水电站；

(2) 以各个电压等级接入配电网的风能、太阳能、

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发电；

(3) 除煤炭直接燃烧以外的各种废弃物发电，多种

能源互补发电，余热余压余气发电、煤矿瓦斯

发电等资源综合利用发电；

(4) 总装机容量 5 万千瓦及以下的煤层气发电；

(5) 综合能源利用效率高于 70%，且电力就地消纳

的天然气热电冷联供等。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分布式发电方式主要适用于以

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为主的新能源发电类型、

小水电和小煤层气发电以及资源综合利用发电类

型，以火电、大水电等为主的传统能源发电则不在

适用范围内。

《暂行办法》明确了发展分布式发电的领域为：

(1) 各类企业、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

(2) 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建筑物或设施 ；

(3) 文化、体育、医疗、教育、交通枢纽等公共建

筑物或设施；

(4) 商场、宾馆、写字楼等商业建筑物或设施；

(5) 城市居民小区、住宅楼及独立的住宅建筑物；

(6) 农村地区村庄和乡镇；

(7) 偏远农牧区和海岛；

(8) 适合分布式发电的其他领域。



以上可见发展分布式发电的领域非常广泛，涵盖社

会经济生活的大部分领域。

3. 分布式发电项目审批层级

根据《暂行办法》第三章的规定，各省级投资主管

部门和能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本地区分布式发电建

设，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组织分布式发电示范项目

建设。

分布式发电示范项目，以光伏产业为例，2012 年 9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申报 分布式光伏发电规

模化应用示范区的通知》（国能新能〔2012〕298 号）

提及了符合条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范

区。今年 8 月 9 日国家能源局通过《关于开展分布

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建设的通知》（国能新能

[2013]296 号），公布了第一批 18 个分布式光伏发电

示范区名单。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这些示范

区均由国家发改委审批；而普通企业、居民家庭等

使用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将由省级发改委负责

审批。

4. 促进分布式发电的相关规定

(1) 豁免发电许可

根据 2005 年电监会颁布的《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

定》第四条的规定，除电监会规定的特殊情况外，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不得从

事电力业务。由于分布式发电多余电量上网已构成

电力业务中的发电，按上述规定本应申请办理发电

类电力业务许可证。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鼓励企业、专业化能源服务公司和包括个人在内的

各类电力用户投资建设并经营分布式发电项目，豁

免分布式发电项目发电业务许可。考虑到本次政府

机构改革后，电监会已被并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故对上述豁免可以理解为是主管机关规定的特殊情

况。

(2) 并网设施的投资建设问题

对于常规发电项目外部接网设施以及由接入引起公

共电网改造部分的投资建设问题，现有法律法规并

无专门规定，一般由发电项目业主和电网企业以合

同方式自行约定。但为鼓励分布式发电，《暂行办法》

第十六条明确，上述投资和建设都由电网企业负责

承担。此规定虽然增加了电网企业运营的成本，但

是对促进分布式发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分布式发电多余电量全额收购

如上所述，分布式发电主要适用的是以风能、太阳

能等新能源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而根据 2005

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电网企业应当与可再生

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

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由于

可再生能源所发电力的稳定性、成本等技术和经济

问题，实践中电网企业很少有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

（例如光伏发电）发电量的。这一现象将随着一系

列规范性文件、政策和规章的出台而改变。国务院

于今年 7 月 4 日通过了《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4 号，以下简称“光

伏‘国八条’”），再一次明确各电网企业必须全额收购

光伏发电全额电量。国家电网公司通过其去年 10 月

发布的《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工作的

意见》、南方电网公司通过其今年 8 月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支持光伏等新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承诺将

全额收购光伏发电的富余上网电量。《暂行办法》又

进一步重申，电网企业应保证分布式发电多余电量

的优先上网和全额收购。由此可见，至少在光伏发

电这一可再生能源领域，全额收购上网电量这一规

定正在得到全面而深入的贯彻。同时，《暂行办法》

的施行对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电量全额收购是否

能起到推动作用，也值得关注 。

5. 关于政府补贴的解读

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政府补贴问题是新能源产业

的核心，决定着一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趋势。《暂行

办法》明确了享受政府补贴的分布式发电包括风力

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发电、海洋

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还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分布式

发电给予建设资金补贴或单位发电量补贴。建设资

金补贴方式仅限于电力普遍服务范围。享受建设资

金补贴的，不再给予单位发电量补贴。所谓建设资

金补贴是指根据分布式发电项目建设的装机容量，

在机组发电并网前先行拨付一定比例项目建设资

金。这种事前直接补贴模式很容易产生虚报装机容

量，骗取政府补贴的道德风险。单位电量补贴是指

分布式发电项目在机组并网后，根据实际的发电量

依照单位电量补贴标准进行的补贴。这种按照实际

发电量进行的补贴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前述建设资金

补贴中的道德风险，是国内业界大力推崇的新能源

补贴模式。对于太阳能光伏发电，光伏“国八条”已

明确将实行按照单位电量补贴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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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依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分布式发电遵循“因

地制宜、清洁高效、分散布局、就近利用”的原则，

以自发自用为主，多余电量上网，由电网调剂余缺。

有理由预见《暂行办法》在充分利用当地可再生能

源和综合利用资源、替代和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方面

将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也将密切关注各省根据

《暂行办法》的规定可能制定的分布式发电管理实

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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